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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我国法律法规中，公司法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法律法规制度。在公司法中，债权人权益保护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它

不仅能够对公司各项经营业务的有序运转起到很大的维护作用，而且也是能够帮助公司不断吸收债权人资金的主要方式之一。但是，
从目前的实际情况上来看，在对债权人保护的具体措施和相关的法律保障方面还存在着很多的不足和缺陷。这样在公司以后的发展
中，不能够给与债权人的权益进行足够的保护，会导致一些经济问题的发生。所以，本文主要对公司法中债权人保护法律问题进行
了深入的研究和全面的分析，希望能够利用公司法来为债权人的权益保护提供强有力的措施。 

Abstract: In China's laws and regulations, the Company Law is a very important legal and regulatory system. In the company law, the 
protection of creditors' rights and interests play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role. It not only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maintaining the orderly 
operation of various business operations of the company, but also is one of the main ways to help the company continuously absorb creditors' 
funds. However, from the current practical situation, there are still many shortcomings and deficiencies in the specific measures for protecting 
creditors and related legal guarantees. 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company, insufficient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reditors 
may lead to some economic problems. Therefore, this article mainly conducts in-depth research and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n the legal issues 
of creditor protection in company law, hoping to use company law to provide strong measures for protecting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reditors. 

关键词：公司法、债权人保护、法律问题研究 
Keywords: Company Law, Creditor Protection, Research on Legal Issues 
 
引言：最近几年，社会经济发展迅速，企业在经营过程中

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也是越来越多。所以，提升了对债权人权利
保护问题的高度重视。现代公司企业中，各项资本的来源非常
复杂，这其中主要包括公司所有人的自有资本、股东的股权资
金、债权人的债务资金。通常情况下，公司资金来源中债务资
金是重要的构成部分。在公司经营过程中，债权人是资本的提
供者。企业在运行过程中一旦出现了问题，或者是破产清算时，
首先要做的就是保障债权人的权益利益，以便于能够为债权人
的经济损失负责。公司法保护债权人权益的过程中，有利于减
少债权人向公司投资的顾虑，这样能够激发债权人积极地去投
资，有助于活跃市场氛围，对维护市场投资秩序提供了最基本
的保障，促进了公正和谐市场环境的形成。 

一、债权人概述 
众所周知，企业在开展各项经营活动的过程中，需要通过

多个方面来筹措资金。如，对于上市的企业来讲，经济活动中
所需要的资金则是需要通过股权来获取，其中还有一部分是债
权人的资金。所谓的债权人它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个体，而
是代表了提供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所以，债权人需要重点关
注的内容就是不能够在第一时间内及时的获取到贷款本息和收
到货款。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变化和发展，债权和债务之间的
交换关系出现了非常复杂的变化，债务债权是能够进行互相转
换的。由此可见，在大部分债权的关系中，当事人既能够是债
权人也能够是债务人。所以，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也需要承担
相应的义务。 

二、公司法中债权人保护的现状 
（一）公司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 
结合信息披露制度来看，现行的公司法中，并没有对信息

披露制度这方面的内容进行细化。如，信息披露流程的缺乏、
强制性披露要求的缺少等。如果站在一定程度上来说的话，没
有对债权人的知情权进行充分的保护。最近几年，公司法也随
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变化在进行着进一步的修订和完善中，公司
的章程也逐步的向着更加细化的方向上发展，部分权限也发生
了一定的转变。但是，从目前来看在现有的公司法中，有关于
公司章程的查阅权限以及其他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争议。打个
比方来说，在公司章程中，只有公司的股东才具备一定的权利
来实现对公司章程的查阅，而债权人则没有对此项权益进行说
明。这样就会导致债权人没有办法对公司的整体经营和运行实

际情况做到全面的了解和熟悉，以至于不会对公司的所有变动
情况做到详细的了解，最后会导致没有办法对自身的合法权益
做到全面的保护。在公司会计报告工作中，公司法的所有条款
中也对其进行了明确的规定。但是，调取的程序却是极为的复
杂和繁琐，首先要经过公司股东同意的之后，债权人才能够具
备调取会计账簿的权益。在通常情况下，调取会计账簿的这项
操作不会被受理，客观一点来说就是作为债权人，他的合法权
益并没有得到完全的保护，也可以说债权人目前是出于一种比
较劣势的状态，没有办法对公司的实际运营情况和经营情况做
到全面的了解和掌握，以至于在作出某项决策的过程中出现了
相应的问题之后，不能够获取到自身应该获取到的效益[1]。 

（二）公示制度流于形式，不利于保护债权人权益 
为了能够对公司的各项经营活动和运营行为进行全面的约

束，公司需要严格的按照相关流程的规定和要求，对公司的各
项经营活动情况进行公示或者是告知。公司在经营的过程中如
果出现了违规经营或者是违背公司义务的行为时，通过公示能
够让债权人及时的发现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而且还为债权
人提供了追踪和维护合法权益的渠道。从目前的实际情况上来
看，即便是公司法中已经明文规定企业必须要将其实际的经营
活动情况进行公示和公告。但是，当此项规定在进行具体实施
的过程中，由于在对具体的公示步骤、公示范围、以及公示时
间等多项公示内容没有健全和完善相应的规章制度，以至于企
业在对其经营活动情况进行公示的过程中，太过于表面化和形
式化。所以，在公司法中，对于公示方面的要求主要有以下方
面的问题：对于公司法中不同管理条例对于公示发布主体的规
定是存在一定矛盾的。《在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中已经非常
明确的规定出，对公司运营情况进行公示的过程中，需要由行
政机关进行发布。而在《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中则也是明确的
规定，企业法人具有发布公告、设立公告以及登记公告的权益。
其次，像这种出现互相矛盾且规定内容不统一的情况还有很多，
以至于债权人在对其进行责任追究的过程中，没有办法确定出
责任的主体到底是谁，从根本上提升了维权的难度。在公司法
中，规定不统一有矛盾的情况不仅仅的只是存在公告发布主体，
具体公示内容等多方面的内容也在不同的管理条款中出现了规
定不统一的情况。所以，为了能够对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进行充
分的保护，要将公示制度过于形式化的问题尽快的解决。 

（三）信用机制不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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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情况下，公司在正常运行的过程中，股东和债权人都
会通过公司章程和出资证明来对自身的权利和义务进行明确，
这样能够对公司股东的权利和保护债权人的权益起到限制的作
用。但是，从实际的实践过程来看，公司法中对于公司信用方
面的规定还不是很完善，以至于有不少公示出现了信用机制不
健全的现象[2]。这就导致了欺诈、内幕交易等不良情况的时有发
生。因为股东没有严格的按照公司章程来履行权利义务，给债
权人造成了非常巨大的损失，尤其是在进行破产程序的过程中，
股东没有按照相关的规定履行其相应的权利义务，以至于给债
权让造成了更加严重的损害。 

（四）股东出资程序混乱 
对于一个公司来讲，成立的必备条件就是有资金的支撑。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没有出资人，成立公司就等于是一纸空谈。
而所谓的出资人则就是公司的股东。公司在成立的过程中，需
要利用大量的资金来支撑。因此，股东出资能够对 公司的成立
起到很好的推动和促成的作用。但是，目前来看，公司法中有
关于股东出资方面的制度并不是非常的完善，甚至还存在着很
多的欠缺。如，通常情况下，只需要通过认缴的方式就能够确
认出资，具体的出资额也是通过协议的方式进行直接约定。但
是，在真正实践的过程中，有些方面的规定还存在着比较明显
的漏洞问题。如，部分出资人恶意拖延出资、不能够暗战约定
的出资额出资或者是不在期限内出资等情况是频频发生。即便
是公司法中已经对出资人的违约出资行为设置了相关的处罚规
章制度。但是，凸显出来的效果并不是特别的明显。因为公司
的出资程序较为混乱，所以就没有办法对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进
行有效的保护。与此同时，如果通过借助法律程序来有效的解
决公司股东出资程序混乱的问题，则是会对司法资源造成一定
的浪费。 

三、公司法中保护债权人利益的法律措施 
（一）完善信息披露制度 
在对债权人的权益进行保护的过程中，应该将信息披露不

及时给债权人造成的实质性的影响进行明确[3]。由此可见，要想
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要想得到全面的保护，且能够让债权人在第
一时间内对公司的实际运行和经营状态得到全面的了解，就应
该现有的基础上对信息披露制度进行不断地完善和优化。 

比如：在对信息披露制度进行完善和优化的过程中，首先
要从法律的层面对其进行完善。与此同时，还要严格的按照公
司的相关章程、具体的出资证明、会计信息等多方面内容的实
际情况，将以上内容全部都纳入到信息披露的范围之内，这样
能够最大化的确保信息披露制度在准确性和效率性方面是有保
证的。在制定和修订公司法的过程当中，首先要做的就是详细
全面的说明一下信息披露制度的内容，然后要求公司要严格的
那招信息披露制度中的相关要求以及在规定的期限内来完成此
项任务。如，在针对于债权人权益保护方面的问题时，要在公
司法中将其问题内容进行明确的规定。在进行信息披露的过程
中，要明确的规定，作为债权人要享有全面了解公司实际经营
和运营情况的权益，而且还要将各项证明材料如实的进行上报，
基于信息披露制度，来实现对债权人知情权的保护，与此同时
并对其相关的合法权益进行全面的维护。 

（二）完善公示制度 
对于公示制度存在规定不统一且主体互相矛盾的情况，需

要对现有的公示公告制度进行不断的完善和优化是非常有必要
的。 

比如：首先要做的就是要进一步的明确好公告发布的主体。
同时，还要将公司法人也能够发布公司相关公示公告的规定进
行彻底的取消，要明文规定且严格按照公司法的要求执行，只
有企业法人登记公告的主体机关才能够具体发布公示公告的权
利规定[4]。在以前存在着这样的情况，企业法人登记公告之后被
取消的现象，最终导致债权人出现无处索偿的现象。所以，只
有严格的按照相关的规定去执行只有机关单位才具备发布、设
立、登记公告的权益之后，就能够实现对企业退出市场条件的
不断完善和规范，这样不仅能够为公司债权人的基本知情权提
供最基本的保障，而且从根本上降低了信息的不对称性。除此

之外，在对公司的经营资质、法定代表人等公司重要信息进行
记录的过程中，通常是采用商业登记簿制度，会存在不同地区
在具体的登记格式上有不统一的现象，这种情况的存在对于债
权人跨地区维护合法权益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商业登记簿的
登记格式一定要做到全国范围内是统一化的，这样能够有效地
规避个别公司通过更改登记格式的形式，让商业登记簿失去应
有的法律效力，这样有助于个别公司躲避其本应该承担的债务，
最终会让债权人受到严重的损失。因此，需要在公司法中将与
其对应的这一点内容进行补充和完善。同时，还要将商业登记
簿的设置范围进行拓展和延伸。 

（三）完善公司信用机制 
对于公司来说，信用机制是非常重要的，构建一个完善的

公司信用机制对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推动作
用。一个公司或者是企业一旦没有了诚信，就没有办法在激烈
的市场竞争中提升核心竞争力。所以，公司法中应该对现有的
公司信用机制进行不断地完善和规范，这样才能够对债权人的
合法权益进行有效的维护。 

比如：首先要将公司章程的制定规则进行不断地完善，尤
其是要将公司信用规定纳入到公司章程中。与此同时，公司和
股东负有的诚信义务和违反诚信义务之后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
等内容明确的规定出来。其次就是公司信用评价制度的建立。
在公司信用评价制度下，只要是与公司相关联的利益主体都能
够对公司进行信用方面的评价。如果再多公司进行信用评价的
过程中，信用评价较低，则是要根据法律的规定对信用评价过
低的公司进行全面的调查，这样才能够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维
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失。 

（四）规范股东的出资程序 
公司股东出资程序出现混乱的现象，会直接对债权人的合

法权益造成损害。所以，为了能够对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进行充
分的保护，应该在公司法中将股东的出资程序进一步的规范[5]。 

比如：首先就是应强化出资制度；在成立公司的过程中，
要对股东的出资额、出资方式以及具体的出资时间等重要内容
进行清晰的明确；同时，还要明确的规定好如果不能够按时且
足额的出资，则是要股东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其次就是要强
化出资公示制度；公司出资对于公司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般
情况下，公司的出资人都会按时且足额出资。但是，出资人是
不是会按时且足额的出资，对于公司的债权人来说，对此事并
不知情。所以，需要进一步的强化出资公示制度。在公司成立
之后，需要在规定的期限内将股东的出资情况进行明确的公示，
这样能够使债权人对股东的实际出资情况做到全面的了解和掌
握，这样才能够实现对债权人合法权益的有效保护。 

总结：综上所述，在公司发展的过程中，债权人起到了非
常重要的作用。所以，一定要为债权人的合法利益提供保障。
在公司法中，从法律层面上来讲的话，为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
益提供了最基本的法律支撑。所以，可以通过规范股东的出资
程序、完善公司信用机制、完善公示制度、完善信息披露制度
等多个方面来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为社会市场秩序的稳定
发展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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